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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局

（县林业局）
行政裁决

土地权属

争议调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2.《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2021修正）》第五条：省人民政府主管全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工作，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主

管本辖区内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工作，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办理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需

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受

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虚

作假；

4、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能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的；

2、对不符合条件予以办理的；

3、未严格审核导致重大错误的；

4、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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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局

（县林业局）
行政裁决

探矿权人

、采矿权
人因勘查

作业区范

围或矿区

范围争议

裁决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152号）第二十三条：探矿权人之间对勘查范围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由勘查作业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裁决。
第三十六条：采矿权人之间对矿区范围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

矿区范围处理。

2.《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0号发布 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第九条：探矿权人与采矿权人对勘查作业区范围和矿区范围发生争议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发证的登记管理机关中

级别高的登记管理机关裁决。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需

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受

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虚

作假；
4、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能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的；

2、对不符合条件予以办理的；

3、未严格审核导致重大错误的；

4、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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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局

（县林业局）
行政规划

编制林地

保护利用

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林地保护利用、造林绿化、森林经营、天然林保护等相关专项规划。

1.规划目标确定责任：制定规划编制方

案。
    2.前期调研论证责任：对有关发展

建设规划和专项规划进行审核（注重保

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现有的森林资源为基础、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城市规划、
村庄和集镇规划相协调）；组织专家评

审、依法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公示。

    3.起草规划草案责任：作出审查通

过或审查不通过决定；按时办结。

    4.审核签发责任：公布林业及其生
态建设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

    5.指导实施责任：定期跟踪评估规

划实施效果，防止擅自修改规划。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规划编制前期调研不充分的；

    2.明知不符合有关政策、法律、法规

或技术要求的规划而予以审核通过的；

    3.未尽到审查责任或者未充分听取有
关单位的合理意见，造成森林资源和生态

环境重大损失的；

    4.擅自变更规划审核程序或通过条件

的；

    5.后续监管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后
果的；

    6.在规划编制审核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造成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